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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
 
 

程序历史 

 
 国际法委员会 2000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决定根据长期工作计划工作

组的建议，将“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”这一专题纳入其工作方案

(A/55/10)。大会在其 2000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

会关于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报告第726至733段及报告附件中的新专题提

纲(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/152 号决议)。大会 2001 年第五十六届会

议请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要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专题，其中适当注意各

国政府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所作的评论(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

56/82 号决议)。 

 委员会在其 2002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将这个专题列入其工作方

案，并成立了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研究组，由布鲁诺·西

马先生担任主席(A/57/10)。委员会审议了研究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

问题的第一次报告(A.CN.4/L.628 和 Corr.1)。报告除其他问题外阐述

了有关的程序问题、工作方法和形式以及就委员会工作可能产生的成果

所提出的建议。委员会就部分建议达成协议，并将该专题的标题改为“国

际法不成体系问题：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问题”。委员会还同意

为开展以下系列研究进行筹备：(a) “特别法”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“自

足的制度”问题；(b) 在谈论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时依

照“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”对条约进行解释的问

题；(c)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；(d)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

改多边条约之协定；(e) 国际法的等级：绝对法、普遍性义务、作为解

决冲突规则的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一百零三条(A/57/10)。 

 2002 年 12 月 19 日，大会在第 57/21 号决议表示注意到委员会关

于将“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：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问题”纳入其

工作方案的决定。 

 委员会 2003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再次就这个专题成立一个不限成员

名额研究组，并任命马尔蒂·科斯肯涅米先生为主席，接替已辞去委员

会职务的鲁诺·西马先生(A/58/10)。研究组向委员会提交了第二次报

告(A/CN.4/L.644)，其中载有其讨论情况摘要。研究组就研究组新主席

编写的关于第一个既定研究专题，即“特别法”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“自

足的制度”问题的提纲，举行了初步讨论会。研究组还制订了一份关于

在五年期(2003-2006 年)剩余期内开展研究的筹备工作暂定时间表，并

在其成员之间就委员会 2002 年核可的四项剩余研究的提纲编写工作进

行了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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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员会 2004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对研究组进行了改组(A/59/10)。该

研究组审议了关于“‘特别法’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‘自足的制度’问

题”的初步研究报告，并讨论了就其他剩余研究编写的提纲。研究组根

据其审议的研究报告，同意对国际法“不成体系”现象的性质和后果作

出结论，以期制订一份共同文件，于 2006 年提交委员会

(A/CN.4/L.663.Rev.1)。 

 委员会 2005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再次改组该研究组(A/60/10)。研究

组收到以下文件：(a) 以“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‘自足制度’问

题”的研究为背景的关于区域主义的备忘录；(b) 关于在国际法一般发

展和国际社会关注背景下参照“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

规则”(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(丙)项)解释条约的研

究；(c)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(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第

三十条)的研究；(d) 关于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(《维

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第四十一条)的研究；以及(e) 关于“国际法的等级：

绝对法、普遍义务、作为解决冲突之规则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”

的研究。研究组还收到一份关于“分离条款”的非正式文件。研究组还

重申，打算于 2006 年向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研究报告

以及一套结论、准则或原则。 

 委员会 2006 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最后完成了其就国际法不成体系问

题所开展的工作，并注意到研究组第六次报告(A/CN.4/L.702)载列的一

套四十二项结论，该报告须结合研究组主席最后完成的分析研究

(A/CN.4/L.682 和 Corr.1)阅读，因为上述结论是根据这项分析研究作

出的。这项分析研究根据研究组各成员编写的研究报告，概述并分析了

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现象，并考虑到研究组表达的评论意见。委员会注意

到研究组的结论，然后提请大会注意这些结论(A/61/10)。 

 2006 年 12 月 4 日，大会通过了第 61/34 号决议，表示注意到委员

会研究组关于“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：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”

专题的结论，以及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分析研究。 

 


